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21號

原      告  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被      告  蘇曉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6萬7,220元及民國114年10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

被告以新臺幣136萬7,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鄭淑鈴原任職於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改

局）中部工程處（下稱中工處）擔任主計室主任，負責工程

估驗、計價。而鐵改局中工處第二工程段負責之「臺中都會

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於民國101年6月間發包並興建，其

中「CCL531標松竹站、太原站、精武站、五權站及大慶站車

站主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由原告於101年6月29日得

標。被告為原告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因其與鄭淑鈴

私人恩怨，於原告不知情狀況，擅自透過訴外人盧銀龍指示

訴外人周承廣、陳鵬鈞、黃煜翔（已歿）、彭翊凱（下稱周

承廣等4人）於104年4月、5月間跟蹤監看與偷拍鄭淑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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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與盧銀龍、周承廣等4人（下合稱盧銀龍等5人）共同基

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意思，於104年7月21日、24日欲綁架

鄭淑鈴，但未有適當時機致未能成功。陳鵬鈞、黃煜翔、彭

翊凱另於104年7月27日上午8時39分許，趁鄭淑鈴獨自騎乘

自行車欲前往中工處上班途中，行經臺中市東區復興路靠近

南京二街附近時綁架鄭淑鈴，強押至新竹縣竹東鎮火葬場附

近工寮内，強拍鄭淑鈴裸照，並以「叫妳好好工作，不要多

管閒事，不要報警，如果報警，就將裸照PO上網流傳」等語

恐嚇鄭淑鈴。鄭淑鈴至同日上午11時29分許始脫困，遭剝奪

行動自由近3小時。

　㈡被告與盧銀龍等5人為使鄭淑鈴離開中工處主計室，竟綁架

鄭淑鈴並強拍裸照，嚴重侵害鄭淑鈴之自由權及隱私權，被

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之上開行為，業經本

院105年度訴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被

告雖不服提起上訴，然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

上訴字第210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刑事判

決駁回被告上訴而確定。嗣鄭淑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請求原告與被告連帶賠償，經

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4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

度上字第358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61號、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最高法院114年度

台上字第93號民事裁定，判決原告與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本息予鄭淑鈴確定（下稱前案）。因此原

告依上開民事確定判決意旨，與鄭淑鈴委任律師聯繫確認給

付事宜。業於114年3月10日結算本息為136萬7,220元，並於

同日匯入鄭淑鈴指定帳戶，經鄭淑鈴收受無誤。後原告於11

4年9月4日發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函到7日內如數給付同額

款項。

　㈢綜上，原告因被告個人所為致負擔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業已賠償鄭淑鈴136萬7,220元完畢。為此，爰依民法第188

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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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抗辯：

　㈠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並未與原告公司之任何人有何嫌

隙，與鄭淑鈴之間更無任何私人恩怨。鄭淑鈴對於原告公司

每月請款作業均有同意，並未刁難原告公司之請款作業，且

實際上系爭工程請款與工期展延皆非由被告負責，故被告並

無侵害鄭淑鈴之動機與必要，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有重

大錯誤，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完全是欲加之罪。礙於

指示歹徒侵犯鄭淑鈴之首腦盧銀龍至今仍未到案，被告就已

遭檢方透過媒體渲染、只因行使緘默權就被判刑確定，並已

服刑完畢出獄。然被告並未參與任何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

關之行為。多年來被告求助無門，至今仍不知為何有人要侵

犯鄭淑鈴。且刑案卷內，並無任何證據可以確認或證明被告

與盧銀龍有商議犯罪行為之事實，尤以鄭淑鈴遭擄當天，被

告正常上班並未擅離崗位，周承廣等人並非依被告之主導或

授意而為犯罪行為。

　㈡又被告為證明自己清白，於刑案判決確定之後，入監服刑前

之110年11月3日，自行前往「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實

施測謊鑑定。周潤德鑑定人曾為法務部調查局之資深測謊鑑

定人員，經過專業訓練與具備相當經驗、測謊環境為中央空

調恆溫系統，無不當外力干擾、儀器品質（Lafayette LX-5

000）良好且運作正常，且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亦

即整個測試過程，均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故本件「測謊

鑑定」具有極高之證據價值。此與刑案判決以臆測、推測或

擬制方法，逕認被告主導、授意或指示盧銀龍交由周承廣、

陳鵬鈞、彭翊凱等人要脅鄭淑鈴「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

事」之結果完全不同。

　㈢是以，原告公司真正解決之道，應係對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而非

向被告求償。本件完全是院方明知檢方對被告之偵查作為所

設想之「犯罪情節」（假設語氣，被告否認有犯罪事實）有

重大錯誤，卻不思匡正錯誤誤還給被告應有之公平審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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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就錯，在毫無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前提下，將被告依法

行使緘默權直接視同默認犯罪，直接犧牲等語，茲為抗辯。

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

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8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僱用人賠償損害

時，不問其賠償情形如何，均得於賠償後向受僱人行使求償

權，蓋以加害行為，究係出於受僱人，當然不能免除責任。

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僱

用人與受僱人間並無應分擔部分可言（民法第188條第3項立

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2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被告犯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經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2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判決

駁回被告之上訴而確定，有該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可佐（本院

卷第159至161頁）。而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93號民事確定裁定及歷審判決、與訴外人

鄭淑鈴聯繫之存證信函、傳真、匯款回條聯在卷可查（本院

卷第21至87頁），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是原告基於僱用人

之身份賠償訴外人鄭淑鈴136萬7,220元後，依前揭規定向受

僱人之被告求償136萬7,220元，核屬有據。

　㈡次按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

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係

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

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

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

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

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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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

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

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

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刑事判決所為之事實認定，雖不拘束民事法院，然本案原告

賠償訴外人鄭淑鈴係基於前揭確定之民事判決，且本院應受

前案既判力拘束，無從為相異之認定。是被告答辯狀仍通篇

質疑刑事法院調查證據、認事用法有違誤，並抗辯其未受公

平審判、原告應向法院申請再審云云，並提出測謊資料及診

斷證明書等資料，本院自無從審酌。又被告亦為前案民事判

決之當事人，是被告若對前案確定判決結果仍有不符，自可

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之規定聲請再審，毋庸待原告聲請。

是在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未受推翻前，原告遵確定判決之意旨

賠償訴外人鄭淑鈴，再以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為其請求權

基礎，其主張並與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相符，業如前述，

是被告上述所辯，並非有據。是以，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36萬7,2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據此，本件給付係屬無確定期限

者，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從而，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4日起（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

主文1項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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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

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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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21號
原      告  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被      告  蘇曉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6萬7,220元及民國11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136萬7,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鄭淑鈴原任職於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改局）中部工程處（下稱中工處）擔任主計室主任，負責工程估驗、計價。而鐵改局中工處第二工程段負責之「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於民國101年6月間發包並興建，其中「CCL531標松竹站、太原站、精武站、五權站及大慶站車站主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由原告於101年6月29日得標。被告為原告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因其與鄭淑鈴私人恩怨，於原告不知情狀況，擅自透過訴外人盧銀龍指示訴外人周承廣、陳鵬鈞、黃煜翔（已歿）、彭翊凱（下稱周承廣等4人）於104年4月、5月間跟蹤監看與偷拍鄭淑鈴。另被告與盧銀龍、周承廣等4人（下合稱盧銀龍等5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意思，於104年7月21日、24日欲綁架鄭淑鈴，但未有適當時機致未能成功。陳鵬鈞、黃煜翔、彭翊凱另於104年7月27日上午8時39分許，趁鄭淑鈴獨自騎乘自行車欲前往中工處上班途中，行經臺中市東區復興路靠近南京二街附近時綁架鄭淑鈴，強押至新竹縣竹東鎮火葬場附近工寮内，強拍鄭淑鈴裸照，並以「叫妳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事，不要報警，如果報警，就將裸照PO上網流傳」等語恐嚇鄭淑鈴。鄭淑鈴至同日上午11時29分許始脫困，遭剝奪行動自由近3小時。
　㈡被告與盧銀龍等5人為使鄭淑鈴離開中工處主計室，竟綁架鄭淑鈴並強拍裸照，嚴重侵害鄭淑鈴之自由權及隱私權，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之上開行為，業經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被告雖不服提起上訴，然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10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刑事判決駁回被告上訴而確定。嗣鄭淑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請求原告與被告連帶賠償，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4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6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3號民事裁定，判決原告與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予鄭淑鈴確定（下稱前案）。因此原告依上開民事確定判決意旨，與鄭淑鈴委任律師聯繫確認給付事宜。業於114年3月10日結算本息為136萬7,220元，並於同日匯入鄭淑鈴指定帳戶，經鄭淑鈴收受無誤。後原告於114年9月4日發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函到7日內如數給付同額款項。
　㈢綜上，原告因被告個人所為致負擔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業已賠償鄭淑鈴136萬7,220元完畢。為此，爰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抗辯：
　㈠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並未與原告公司之任何人有何嫌隙，與鄭淑鈴之間更無任何私人恩怨。鄭淑鈴對於原告公司每月請款作業均有同意，並未刁難原告公司之請款作業，且實際上系爭工程請款與工期展延皆非由被告負責，故被告並無侵害鄭淑鈴之動機與必要，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有重大錯誤，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完全是欲加之罪。礙於指示歹徒侵犯鄭淑鈴之首腦盧銀龍至今仍未到案，被告就已遭檢方透過媒體渲染、只因行使緘默權就被判刑確定，並已服刑完畢出獄。然被告並未參與任何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之行為。多年來被告求助無門，至今仍不知為何有人要侵犯鄭淑鈴。且刑案卷內，並無任何證據可以確認或證明被告與盧銀龍有商議犯罪行為之事實，尤以鄭淑鈴遭擄當天，被告正常上班並未擅離崗位，周承廣等人並非依被告之主導或授意而為犯罪行為。
　㈡又被告為證明自己清白，於刑案判決確定之後，入監服刑前之110年11月3日，自行前往「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實施測謊鑑定。周潤德鑑定人曾為法務部調查局之資深測謊鑑定人員，經過專業訓練與具備相當經驗、測謊環境為中央空調恆溫系統，無不當外力干擾、儀器品質（Lafayette LX-5000）良好且運作正常，且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亦即整個測試過程，均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故本件「測謊鑑定」具有極高之證據價值。此與刑案判決以臆測、推測或擬制方法，逕認被告主導、授意或指示盧銀龍交由周承廣、陳鵬鈞、彭翊凱等人要脅鄭淑鈴「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事」之結果完全不同。
　㈢是以，原告公司真正解決之道，應係對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而非向被告求償。本件完全是院方明知檢方對被告之偵查作為所設想之「犯罪情節」（假設語氣，被告否認有犯罪事實）有重大錯誤，卻不思匡正錯誤誤還給被告應有之公平審判，將錯就錯，在毫無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前提下，將被告依法行使緘默權直接視同默認犯罪，直接犧牲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僱用人賠償損害時，不問其賠償情形如何，均得於賠償後向受僱人行使求償權，蓋以加害行為，究係出於受僱人，當然不能免除責任。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並無應分擔部分可言（民法第188條第3項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2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犯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而確定，有該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可佐（本院卷第159至161頁）。而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3號民事確定裁定及歷審判決、與訴外人鄭淑鈴聯繫之存證信函、傳真、匯款回條聯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至87頁），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是原告基於僱用人之身份賠償訴外人鄭淑鈴136萬7,220元後，依前揭規定向受僱人之被告求償136萬7,220元，核屬有據。
　㈡次按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係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刑事判決所為之事實認定，雖不拘束民事法院，然本案原告賠償訴外人鄭淑鈴係基於前揭確定之民事判決，且本院應受前案既判力拘束，無從為相異之認定。是被告答辯狀仍通篇質疑刑事法院調查證據、認事用法有違誤，並抗辯其未受公平審判、原告應向法院申請再審云云，並提出測謊資料及診斷證明書等資料，本院自無從審酌。又被告亦為前案民事判決之當事人，是被告若對前案確定判決結果仍有不符，自可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之規定聲請再審，毋庸待原告聲請。是在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未受推翻前，原告遵確定判決之意旨賠償訴外人鄭淑鈴，再以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其主張並與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相符，業如前述，是被告上述所辯，並非有據。是以，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36萬7,2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據此，本件給付係屬無確定期限者，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從而，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4日起（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1項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21號

原      告  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被      告  蘇曉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6萬7,220元及民國114年10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

被告以新臺幣136萬7,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鄭淑鈴原任職於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改局

    ）中部工程處（下稱中工處）擔任主計室主任，負責工程估

    驗、計價。而鐵改局中工處第二工程段負責之「臺中都會區

    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於民國101年6月間發包並興建，其中

    「CCL531標松竹站、太原站、精武站、五權站及大慶站車站

    主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由原告於101年6月29日得標。

    被告為原告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因其與鄭淑鈴私人

    恩怨，於原告不知情狀況，擅自透過訴外人盧銀龍指示訴外

    人周承廣、陳鵬鈞、黃煜翔（已歿）、彭翊凱（下稱周承廣

    等4人）於104年4月、5月間跟蹤監看與偷拍鄭淑鈴。另被告

    與盧銀龍、周承廣等4人（下合稱盧銀龍等5人）共同基於剝

    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意思，於104年7月21日、24日欲綁架鄭淑

    鈴，但未有適當時機致未能成功。陳鵬鈞、黃煜翔、彭翊凱

    另於104年7月27日上午8時39分許，趁鄭淑鈴獨自騎乘自行

    車欲前往中工處上班途中，行經臺中市東區復興路靠近南京

    二街附近時綁架鄭淑鈴，強押至新竹縣竹東鎮火葬場附近工

    寮内，強拍鄭淑鈴裸照，並以「叫妳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

    事，不要報警，如果報警，就將裸照PO上網流傳」等語恐嚇

    鄭淑鈴。鄭淑鈴至同日上午11時29分許始脫困，遭剝奪行動

    自由近3小時。

　㈡被告與盧銀龍等5人為使鄭淑鈴離開中工處主計室，竟綁架鄭

    淑鈴並強拍裸照，嚴重侵害鄭淑鈴之自由權及隱私權，被告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之上開行為，業經本院

    105年度訴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被告

    雖不服提起上訴，然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

    訴字第210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刑事判決

    駁回被告上訴而確定。嗣鄭淑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請求原告與被告連帶賠償，經本

    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4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

    上字第358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61號、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

    上字第93號民事裁定，判決原告與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本息予鄭淑鈴確定（下稱前案）。因此原告

    依上開民事確定判決意旨，與鄭淑鈴委任律師聯繫確認給付

    事宜。業於114年3月10日結算本息為136萬7,220元，並於同

    日匯入鄭淑鈴指定帳戶，經鄭淑鈴收受無誤。後原告於114

    年9月4日發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函到7日內如數給付同額

    款項。

　㈢綜上，原告因被告個人所為致負擔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業已賠償鄭淑鈴136萬7,220元完畢。為此，爰依民法第188

    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抗辯：

　㈠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並未與原告公司之任何人有何嫌

    隙，與鄭淑鈴之間更無任何私人恩怨。鄭淑鈴對於原告公司

    每月請款作業均有同意，並未刁難原告公司之請款作業，且

    實際上系爭工程請款與工期展延皆非由被告負責，故被告並

    無侵害鄭淑鈴之動機與必要，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有重

    大錯誤，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完全是欲加之罪。礙於

    指示歹徒侵犯鄭淑鈴之首腦盧銀龍至今仍未到案，被告就已

    遭檢方透過媒體渲染、只因行使緘默權就被判刑確定，並已

    服刑完畢出獄。然被告並未參與任何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

    關之行為。多年來被告求助無門，至今仍不知為何有人要侵

    犯鄭淑鈴。且刑案卷內，並無任何證據可以確認或證明被告

    與盧銀龍有商議犯罪行為之事實，尤以鄭淑鈴遭擄當天，被

    告正常上班並未擅離崗位，周承廣等人並非依被告之主導或

    授意而為犯罪行為。

　㈡又被告為證明自己清白，於刑案判決確定之後，入監服刑前

    之110年11月3日，自行前往「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實

    施測謊鑑定。周潤德鑑定人曾為法務部調查局之資深測謊鑑

    定人員，經過專業訓練與具備相當經驗、測謊環境為中央空

    調恆溫系統，無不當外力干擾、儀器品質（Lafayette LX-5

    000）良好且運作正常，且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亦

    即整個測試過程，均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故本件「測謊

    鑑定」具有極高之證據價值。此與刑案判決以臆測、推測或

    擬制方法，逕認被告主導、授意或指示盧銀龍交由周承廣、

    陳鵬鈞、彭翊凱等人要脅鄭淑鈴「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事

    」之結果完全不同。

　㈢是以，原告公司真正解決之道，應係對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而非

    向被告求償。本件完全是院方明知檢方對被告之偵查作為所

    設想之「犯罪情節」（假設語氣，被告否認有犯罪事實）有

    重大錯誤，卻不思匡正錯誤誤還給被告應有之公平審判，將

    錯就錯，在毫無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前提下，將被告依法

    行使緘默權直接視同默認犯罪，直接犧牲等語，茲為抗辯。

    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

    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

    8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僱用人賠償損害時

    ，不問其賠償情形如何，均得於賠償後向受僱人行使求償權

    ，蓋以加害行為，究係出於受僱人，當然不能免除責任。故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僱用

    人與受僱人間並無應分擔部分可言（民法第188條第3項立法

    理由及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2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犯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經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2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判決駁

    回被告之上訴而確定，有該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可佐（本院卷

    第159至161頁）。而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最高法院11

    4年度台上字第93號民事確定裁定及歷審判決、與訴外人鄭

    淑鈴聯繫之存證信函、傳真、匯款回條聯在卷可查（本院卷

    第21至87頁），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是原告基於僱用人之

    身份賠償訴外人鄭淑鈴136萬7,220元後，依前揭規定向受僱

    人之被告求償136萬7,220元，核屬有據。

　㈡次按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

    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係

    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

    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

    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

    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

    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

    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

    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

    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

    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刑事判決所為之事實認定，雖不拘束民事法院，然本案原告

    賠償訴外人鄭淑鈴係基於前揭確定之民事判決，且本院應受

    前案既判力拘束，無從為相異之認定。是被告答辯狀仍通篇

    質疑刑事法院調查證據、認事用法有違誤，並抗辯其未受公

    平審判、原告應向法院申請再審云云，並提出測謊資料及診

    斷證明書等資料，本院自無從審酌。又被告亦為前案民事判

    決之當事人，是被告若對前案確定判決結果仍有不符，自可

    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之規定聲請再審，毋庸待原告聲請。

    是在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未受推翻前，原告遵確定判決之意旨

    賠償訴外人鄭淑鈴，再以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為其請求權

    基礎，其主張並與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相符，業如前述，

    是被告上述所辯，並非有據。是以，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36萬7,2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定有明文。據此，本件給付係屬無確定期限者，

    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從而，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10月14日起（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

    主文1項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

    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21號

原      告  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成達  

訴訟代理人  黃正男律師

被      告  蘇曉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6萬7,220元及民國114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136萬7,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鄭淑鈴原任職於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下稱鐵改局）中部工程處（下稱中工處）擔任主計室主任，負責工程估驗、計價。而鐵改局中工處第二工程段負責之「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於民國101年6月間發包並興建，其中「CCL531標松竹站、太原站、精武站、五權站及大慶站車站主體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由原告於101年6月29日得標。被告為原告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因其與鄭淑鈴私人恩怨，於原告不知情狀況，擅自透過訴外人盧銀龍指示訴外人周承廣、陳鵬鈞、黃煜翔（已歿）、彭翊凱（下稱周承廣等4人）於104年4月、5月間跟蹤監看與偷拍鄭淑鈴。另被告與盧銀龍、周承廣等4人（下合稱盧銀龍等5人）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意思，於104年7月21日、24日欲綁架鄭淑鈴，但未有適當時機致未能成功。陳鵬鈞、黃煜翔、彭翊凱另於104年7月27日上午8時39分許，趁鄭淑鈴獨自騎乘自行車欲前往中工處上班途中，行經臺中市東區復興路靠近南京二街附近時綁架鄭淑鈴，強押至新竹縣竹東鎮火葬場附近工寮内，強拍鄭淑鈴裸照，並以「叫妳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事，不要報警，如果報警，就將裸照PO上網流傳」等語恐嚇鄭淑鈴。鄭淑鈴至同日上午11時29分許始脫困，遭剝奪行動自由近3小時。

　㈡被告與盧銀龍等5人為使鄭淑鈴離開中工處主計室，竟綁架鄭淑鈴並強拍裸照，嚴重侵害鄭淑鈴之自由權及隱私權，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被告之上開行為，業經本院105年度訴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被告雖不服提起上訴，然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10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刑事判決駁回被告上訴而確定。嗣鄭淑鈴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請求原告與被告連帶賠償，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54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6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3號民事裁定，判決原告與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本息予鄭淑鈴確定（下稱前案）。因此原告依上開民事確定判決意旨，與鄭淑鈴委任律師聯繫確認給付事宜。業於114年3月10日結算本息為136萬7,220元，並於同日匯入鄭淑鈴指定帳戶，經鄭淑鈴收受無誤。後原告於114年9月4日發函予被告，要求被告於函到7日內如數給付同額款項。

　㈢綜上，原告因被告個人所為致負擔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業已賠償鄭淑鈴136萬7,220元完畢。為此，爰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提出書狀抗辯：

　㈠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並未與原告公司之任何人有何嫌隙，與鄭淑鈴之間更無任何私人恩怨。鄭淑鈴對於原告公司每月請款作業均有同意，並未刁難原告公司之請款作業，且實際上系爭工程請款與工期展延皆非由被告負責，故被告並無侵害鄭淑鈴之動機與必要，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有重大錯誤，刑事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完全是欲加之罪。礙於指示歹徒侵犯鄭淑鈴之首腦盧銀龍至今仍未到案，被告就已遭檢方透過媒體渲染、只因行使緘默權就被判刑確定，並已服刑完畢出獄。然被告並未參與任何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之行為。多年來被告求助無門，至今仍不知為何有人要侵犯鄭淑鈴。且刑案卷內，並無任何證據可以確認或證明被告與盧銀龍有商議犯罪行為之事實，尤以鄭淑鈴遭擄當天，被告正常上班並未擅離崗位，周承廣等人並非依被告之主導或授意而為犯罪行為。

　㈡又被告為證明自己清白，於刑案判決確定之後，入監服刑前之110年11月3日，自行前往「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實施測謊鑑定。周潤德鑑定人曾為法務部調查局之資深測謊鑑定人員，經過專業訓練與具備相當經驗、測謊環境為中央空調恆溫系統，無不當外力干擾、儀器品質（Lafayette LX-5000）良好且運作正常，且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亦即整個測試過程，均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故本件「測謊鑑定」具有極高之證據價值。此與刑案判決以臆測、推測或擬制方法，逕認被告主導、授意或指示盧銀龍交由周承廣、陳鵬鈞、彭翊凱等人要脅鄭淑鈴「好好工作，不要多管閒事」之結果完全不同。

　㈢是以，原告公司真正解決之道，應係對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2號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而非向被告求償。本件完全是院方明知檢方對被告之偵查作為所設想之「犯罪情節」（假設語氣，被告否認有犯罪事實）有重大錯誤，卻不思匡正錯誤誤還給被告應有之公平審判，將錯就錯，在毫無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前提下，將被告依法行使緘默權直接視同默認犯罪，直接犧牲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僱用人賠償損害時，不問其賠償情形如何，均得於賠償後向受僱人行使求償權，蓋以加害行為，究係出於受僱人，當然不能免除責任。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並無應分擔部分可言（民法第188條第3項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2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犯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而確定，有該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可佐（本院卷第159至161頁）。而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3號民事確定裁定及歷審判決、與訴外人鄭淑鈴聯繫之存證信函、傳真、匯款回條聯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1至87頁），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是原告基於僱用人之身份賠償訴外人鄭淑鈴136萬7,220元後，依前揭規定向受僱人之被告求償136萬7,220元，核屬有據。

　㈡次按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係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刑事判決所為之事實認定，雖不拘束民事法院，然本案原告賠償訴外人鄭淑鈴係基於前揭確定之民事判決，且本院應受前案既判力拘束，無從為相異之認定。是被告答辯狀仍通篇質疑刑事法院調查證據、認事用法有違誤，並抗辯其未受公平審判、原告應向法院申請再審云云，並提出測謊資料及診斷證明書等資料，本院自無從審酌。又被告亦為前案民事判決之當事人，是被告若對前案確定判決結果仍有不符，自可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之規定聲請再審，毋庸待原告聲請。是在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未受推翻前，原告遵確定判決之意旨賠償訴外人鄭淑鈴，再以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為其請求權基礎，其主張並與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相符，業如前述，是被告上述所辯，並非有據。是以，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36萬7,2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據此，本件給付係屬無確定期限者，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從而，原告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4日起（本院卷第10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1項所示之本金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瑞萍





